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南海区建筑企业（施工、监理）企业资质（含安全许可）及在我区设办公场所的市外建筑企业诚信监督年度检查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96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结合佛山市建筑企业诚信系统在南海区注册及办公地点设在我区的市外建筑企业的统计数据，我局拟成立检查组对南海区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监理企业进行资质检查和安全许可证检查及对办公地点设在我区的市外建筑施工企业进行诚信监督检查行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6年12月22日—12月30日。
二、检查工作组成员
本次检查工作负责领导为副局长黄玮瑜，成员为区住建局：周家鹏、郑瑞雄、徐勤、龙永荘、区健勇、钟建安；区建筑业协会：区荣大、黄景辉。
本次检查组成6个专家小组按照《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施工）（详见附件1）、《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工程监理）（详见附件2）、《市外建筑施工企业驻佛山管理人员及办公场所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3）的内容进行检查，局检查工作组成员随机跟组参加检查工作。
专家小组分组具体如下：
	分组
	组长
	副组长
	专家组成员

	一组
	周家鹏
	何周通
	三名专家

	二组
	郑瑞雄
	张腾辉
	三名专家

	三组
	徐勤
	吴炎
	三名专家

	四组
	龙永荘
	关瑞勋
	三名专家

	五组
	区荣大
	区健勇
	三名专家

	六组
	黄景辉
	钟建安
	三名专家


三、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区内建筑施工企业
1.企业的资产是否符合资质标准。
2.企业的主要管理和技术负责人是否符合资质标准。
3.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企业是否对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进行每年不少于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4.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和责任制落实情况（包括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5.经营管理情况（包括招标投标管理、工程造价文件管理、合同管理、劳务管理、工程竣工验收及检测检验管理、工程款结算和工资支付管理、诚信等情况）。
6.其他需检查的情况。
（二）区内工程监理企业
1.企业资质条件情况：注册资本、企业技术负责人、注册人员是否符合资质标准，经营场所和工程试验和检测设备情况。
2.企业内部管理情况：企业是否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质量管理体系，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等管理制度。
3.企业业务经营情况：是否按法律法规承接业务，是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是否按规定签订委托监理合同。
4.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情况：注册监理工程师是否本单位人员、其他非注册人员是否具有培训上岗证及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保等情况。
5.所属项目监理部的质量、安全等管理情况。
6.其他需检查的情况。
（三）办公地点设在南海区的市外建筑施工企业
1.对办公场所设在南海区的市外建筑施工企业，采用抽查的方式按佛山市诚信手册申领标准进行检查。
2.驻佛山办公场所设置情况：办公场所面积与备案面积是否一致、办公场所的使用功能是否符合要求、办公场所是否有房产证或经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或经房管部门备案的租赁期为1年以上的房屋租赁合同等情况。
3.管理人员在场办公情况：企业派驻佛山机构的技术、安全、经济等管理人员是否在现场等情况。
4、其他需检查的情况。
四、被检查企业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区内建筑施工企业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安全生产年度培训记录。
2.企业主要管理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企业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的社保缴费清单及银行缴款凭证。
3.企业验资报告、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4.2013年至2015年企业完成工程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验收证明或备案资料。
5.企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6.2013年至2015年企业获奖工程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违法违规被处罚文书。
7.企业章程及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管理制度。
8.其他有关资料。
（二）区内工程监理企业
1.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书（含分支机构）。
2.企业管理、注册执业资格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任职文件、职称证书（注册证书）、劳动合同、2016年1月至11月的社保缴费清单及银行缴款凭证。
3.企业验资报告、经审计的2015年度财务报告。
4.2015年11月-2016年11月所完成监理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监理合同、验收证明或备案资料、监理收费发票及在建工程监理项目一览表。
5.企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6.试验和检测设备的清单和证明材料（发票或实物）。
7.获奖工程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违法违规被处罚文书。
8.企业章程、质量手册或管理制度汇编。
9.其他有关资料。
（三）办公地点设在南海区的市外建筑施工企业
1.企业驻佛山主要管理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上岗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企业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的社保缴费清单及银行缴款凭证。   
2.企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3.其他有关资料。
五、有关要求
（一）本次检查的施工企业包括：1.在我区注册的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工程监理企业2.办公场所设在我区的市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专家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查工作后，出具检查情况报告书，与《企业资质检查情况表》一齐交我局存档。
（二）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不符合相关资质标准规定的，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或责令整改；企业整改期间暂停承接新业务及新申请资质。整改期满后，我局将组织复查。对整改后复查仍不合格企业，将报上级部门依据相关规定撤回其行政许可。
（三）被检查企业应按照提供资料目录提供真实资料，并积极配合检查人员工作，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应予以说明。被检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按不合格企业处理并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
（四）在检查过程中，对办公场所关闭无人办公或已撤离的市外企业，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把检查结果报上级部门。
 
附件：1.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施工）[image: http://cic.nanhai.gov.cn/cms/editors/editor1/sysimage/file/doc.gif]附件1：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施工）.doc
2.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工程监理）[image: http://cic.nanhai.gov.cn/cms/editors/editor1/sysimage/file/doc.gif]附件2：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工程监理）.doc
3.市外建筑施工企业驻佛山管理人员及办公场所检查情况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12月19日
（联系人：区健勇，联系电话：0757-8628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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